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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重大项目的通知
各院、中心：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工作办公室发布2026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申报公告（https://yskx.mct.gov.cn/index/more/toDetail?no=98&t=undefined）、2026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招标公告（https://yskx.mct.gov.cn/index/more/toDetail?no=97&t=undefined），具体通知如下：
一、艺术学年度项目（限额申报）
项目设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资助额度参考标准为：重点项目35万元，一般项目、青年项目20万元。最终确定的资助额度在适当范围内上下浮动，申请人应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的完成时限：基础理论研究一般为3-5年，应用对策研究一般为2-3年。
二、艺术学重大项目
本批次重大项目共发布22个招标选题，每个招标选题原则上确立1-2项中标课题，资助额度为每项60-80万元。如获中标，将在立项两年后进行中期检查评估。
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及其他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负责人，不能作为首席专家参加本次投标。申报2026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的申请人，不能投标本次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三、申报限定要求
为避免一题多报、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确保申请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题研究，2026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申请作如下限定：
（一）申请人只能申报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申报其他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申请；在研国家级项目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申请。申报本次年度项目的申请人不能申报202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二）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新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结项证书标注日期在2026年4月10日之前的，或在4月1日前已通过项目管理平台提交结项材料并审核通过的，可以申请）。
（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申请人同年度不能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其课题组成员也不能作为负责人以内容相同或相近选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
（四）不得通过变换责任单位回避前述条款规定，不得将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申报材料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请。
（五）凡在内容上与已结项的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有较大关联的，须在申请时详细说明所申请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否则视为重复申请；不得以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同一成果申请多家基金项目结项。
（六）凡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须在申请时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联系和区别，并承诺在原论文（出站报告）基础上进行实质性修改，预期成果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重复比例不得超过60%，申请鉴定结项时须提交学位论文（出站报告）原件。
（七）不得使用与已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
（八）立项后凡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名义发表阶段性成果或最终成果，不得同时标注多家基金项目资助字样。
（九）预期成果需达到国家级项目应有体量。
四、校内申报安排
2026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和年度项目实行网上申报，请申请人登录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平台（https://yskx.mct.gov.cn），按照有关说明注册帐号并于3月15日前完成网上填报。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6年2月10日，项目限额，限额指标由上级主管部门另行下达。后续工作另行通知。如有问题，请随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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